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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qtwj/201606/t20160615_4684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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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总局关于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质检总局关于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质检总局关于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质检总局关于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    

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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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的通知》

（中发〔2015〕36 号），全面建设法治质检，提升质检系统依法行政的水平，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做好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清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函〔2016〕12 号）、《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 125 号）的要求，质检总局对

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质检总局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 843 件，决定废

止规范性文件 58 件。现予以公布，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自公布之日起废止。 

 

国家认监委、标准委和中国纤维检验局报送质检总局备案有效规范性文件 137 件。 

 

依法制定并发布的规程和行政管理中的目录，按照质检总局令第 125 号规定不列入有效规

范性文件目录，依法执行。 

 

《质检总局关于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和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公告》（质检总局 2015

年第 78 号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废止。 

 

附件：1．质检总局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 

2．质检总局废止规范性文件目录 

3．国家认监委、标准委和中国纤维检验局报送质检总局备案的有效规范性文件目

录 

 

 

质检总局 

2016 年 6 月 8 日 


